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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开 

 

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
 

沪建建管〔2020〕446 号 

 

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图 

设计文件审查工作操作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上海市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

操作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二○二○年八月二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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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图设计 

文件审查工作操作细则 

 

为了进一步规范本市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

审查工作，根据《上海市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沪

住建规范〔2020〕3 号）制订本操作细则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细则适用于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装修工程： 

（一）涉及主体结构整体和部分承重结构构件变动的； 

（二）涉及消防设施变动的； 

（三）涉及房屋立面改动的； 

（四）涉及功能调整的（市、区政府书面认定）； 

（五）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住房

城乡建设部第 51 号令）第十四条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涉及消

防设计变动的。 

二、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单位资质及签章要求 

（一）具备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建筑工程（行业、专业）

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可承接所有装饰装修工程设计项目，设计

文件应加盖设计单位及设计项目负责人、相应执业注册人员签

章。涉及建筑主体结构整体和部分承重结构构件变动，以及功

能调整的设计业务必须由具备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建筑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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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行业、专业）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接。 

（二）具备单一专项资质的设计企业仅可在其资质许可范

围内承接相应的装饰装修工程设计项目，并按要求签章： 

1．仅涉及消防设施变动的设计业务，可由具备消防设施

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设计单位和相应资质的注册执业人员签

章。在消防设施变动中，不影响消防系统整体运行功能，仅涉

及自动灭火系统喷头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火灾探测器（包括手

动报警按钮、声光报警器、楼层显示器、消防应急广播扬声器

等）、室内消火栓箱、疏散指示标志、应急照明灯具、机械排

烟口或正压送风口的局部移位或少量数量增减，且不属于住房

城乡建设部 51 号令第十四条所列特殊建设工程范围内的装修

工程的，在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承诺“未改动消防设施系统，

且未破坏原有消防设计原则”的前提下，可由具备装饰装修专

项设计资质的企业和设计负责人签章。 

2．仅涉及幕墙变动的设计业务，可由具备幕墙专项设计

资质的设计单位和设计负责人签章。 

（三）涉及上述多种情形的装饰装修工程，可由具备不同

资质的设计单位组成联合体承接，并同时满足设计单位和相应

人员的签章要求。 

    三、报送资料 

（一）建设单位应按照《上海市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管理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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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办法》（沪住建规范〔2020〕3 号）要求，上传相应的施工

图和资料，并在《上海市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许可申请表》

明确装修前和装修后建筑使用功能和实际用途。 

（二）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送审深度应满足《建

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（2016 版）》等要求，并按建筑、

结构、电气（强电、弱电）、给排水、暖通、动力等专业分类

提供。图纸按照《电子图纸和资料格式、命名、签名和上传规

则》进行编制和上传。 

（三）送审施工图和资料内容应包含涉及结构和消防内容

的装修前与现状相符的竣工图或现状测绘图，以及本次装修设

计的全套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相关计算书。 

涉及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建设单位还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

1．涉及存在上海市《现有建筑抗震鉴定与加固规程》规

定情形的；改造区域的同一结构抗震单元内所有改造区域的重

力荷载代表值变化超过原有建筑的 5%，或加固改造后结构刚

度变化超过原有建筑的 10%的，应当提交抗震鉴定报告。 

2．涉及 2000 年之前建造且低于《建筑抗震设计规程》

（DBJ08-9-92）(1996 年局部修订增补)标准设计等情形的建

筑，当不改变原有结构时，应当提交房屋检测报告，并根据报

告结论开展后续设计工作。 

3．当主体结构变动涉及超限高层建筑的项目或超出现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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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规范规程设计的建筑，应当提交市抗震办出具的抗震设防

专项审查意见。 

当主体结构变动涉及体型特别不规则的多层建筑，建设单

位应当提交自行组织的抗震设防专项专家论证意见。 

对于是否需要抗震审查无法把握时，建设单位可以在施工

许可阶段前，通过联审平台“咨询服务-抗震咨询”模块上传相

关材料，向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线上咨询。 

4．当既有建筑玻璃幕墙项目涉及玻璃幕墙外立面变更的，

应当提交原建筑的玻璃幕墙结构安全性论证报告、光反射环境

影响技术评估报告及专家论证报告。幕墙玻璃位置不得改变，

面积不得扩大，更换的玻璃光反射性能应符合本市建筑幕墙工

程技术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，且不得低于原幕墙玻璃的光反射

性能。除仅涉及玻璃面板更换的项目，各项目均需重新出具玻

璃幕墙结构安全性论证报告。 

四、审查内容 

与结构和消防等安全有关的内容进行审查，包括：是否符

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，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安全性，消防

安全性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必须审查的其他内容。 

五、审查结果 

（一）审查合格的，施工图审查单位出具《上海市建筑装

饰装修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》，并在全套施工图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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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盖审查专用章。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相关资料作为

后续监管的依据。 

（二）审查不合格的，施工图审查单位应当一次性告知审

查意见，修改后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相关资料送原施工图审查

单位复审。 

六、主体责任 

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内容由建设单位和设计单

位分别承担相应的主体责任，施工图审查单位对审查结果负

责。 

七、技术咨询服务 

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在施工图设计、审查过程中，如对装

饰装修工程涉及消防、抗震事项有疑问，可以向消防、抗震管

理部门进行咨询。管理部门的咨询意见作为施工图设计、审查

的参考。 

八、解释主体和施行时间 

本细则由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本细则适用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在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

审批管理系统上进行项目信息报送的装饰装修工程项目，有效

期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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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上海市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审查管理事务中心。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2020年8月27日印发 

 


	文号
	内容
	OLE_LINK13
	OLE_LINK6
	OLE_LINK11
	OLE_LINK10
	结束

		2020-08-27T14:49:38+0000
	电子公章




